
 

 - 1 - 

证券代码：002370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2017-050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太药

业”）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988 号文核准，并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

用代销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4,247,228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0.61 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

1,324,135,369.08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297,135,369.08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

365 号）。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和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483771?announceTime=2017-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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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资额 

1 收购上海新高峰 100%股权项目     90,000.00  90,000.00 

2 
武汉光谷生物城医药园新药研发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 
    40,560.62  27,299.00 

3 CRO 商务网络项目  12,581.00  12,414.54 

总计   143,141.62  129,713.54 

二、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1、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一 “武汉光谷生物城医

药园新药研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

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高峰”）的下属公司

武汉光谷新药孵化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谷新药孵

化”），现拟将该项目实施主体由光谷新药孵化变更为拟新设立的武汉

光谷亚太药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经工商登记主管部门核准登

记的公司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光谷亚太药业”）。 

2、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 

公司拟将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一“CRO 商务网络

项目”尚未使用的全部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具体以资金转出当

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变更到另一募投项目“武汉光谷生物城医药园

新药研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用于建设新药研发服务中心和健康医

疗产业服务中心。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事项，已

经公司 2017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

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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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及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方可实施。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1、武汉光谷生物城医药园新药研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该项目建设包含新药产业化服务中心、新药研发服务中心、健康

医疗产业服务中心三大中心在内的武汉光谷生物城医药园新药研发

服务平台项目，总投资额为 40,560.62 万元。其中，新药产业化服务

中心是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高峰现有产业链的补充和延伸，拟以

募集资金 27,299.00万元投入建设。本项目原实施主体为上海新高峰

的下属公司武汉光谷新药孵化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司。 

该项目总投资 40,560.62 万元，包括设备购置安装等固定资产投

资费用 36,459.69 万元以及铺底流动资金 4,100.93 万元。其中，拟

以募集资金投入的新药产业化服务中心的投资额为 27,299.00 万元，

包括设备购置安装等固定资产投资 24,904.00 万元以及铺底流动资

金 2,395.00 万元。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实施主体将采用自有资金及

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解决。 

该项目建设周期为一年。根据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

项目产出期平均年服务收入/产出（不含税）为 67,868.00 万元，年

平均利润为 15,148.38 万元，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 4.70 年（含 1 年

建设期）。拟以募集资金投入的新药产业化服务中心平均年服务收入/

产出（不含税）39,104.00 万元，年平均利润为 8,632.16 万元，静

态投资回收期 4.68 年（含 1 年建设期）。 

2、CRO 商务网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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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拟投资 12,581.00 万元在北京、辽宁本溪、福建厦门、广

东东莞、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英国剑桥、美国马萨诸塞州基因城八

地新增 CRO 商务网络网点，以完善新药研发服务体系布局，提高公司

业务的全面性和综合性。 

该项目总投资额为 12,581.00 万元，主要包括项目经营场所投入、

系统软件和设备投入以及铺底流动资金。本次拟以募集资金

12,414.54 万元用于该项目建设，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

实施主体自筹资金解决。 

商务网络项目的项目实施周期为两年，第一年主要实现办公场所

的建设、购置必要的软硬件、组建专业团队；第二年主要实现各项管

理系统的正常运行，人员基本配置到位并经培训使其可符合相关工作

的要求，商务网络项目建立并开始正常运行。 

商务网络建设项目不产生直接收入，但该项目的实施为公司进一

步拓展市场和客户资源，将进一步提升销售能力、完善销售体系，有

利于推动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持续盈利能力。 

截至 2017 年 8 月 21 日，上述募投项目尚未进行投入，其募集资

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存款余额 备注 

武汉光谷生物城医

药园新药研发服务

平台建设项目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 
201000159847931 285,906.52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 
207000011627393 100,000,000.00 通知存款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 
207000011627555 100,000,000.00 通知存款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 
207000011627717 76,000,000.00 通知存款 

CRO商务网络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 
85080155200000050 618,0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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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 
85080076801400000020 125,000,000.00 通知存款 

合计  401,903,960.65  

截至 2017 年 8 月 21 日，上述募投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为 40,190.40 万元（含利息收入及手续费支出）。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1、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际运营需要，一方面将进一步促进专项研究成果的落地转化，根

据公司与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管理办公室等签署的意向协议，

为更充分地利用区域政策等优势资源，加快项目孵化、科技成果转化

投资以及产业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也方便募投项目分类运营和归口管理，便于独立核算募投项目的实施

效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更有效地与上海新高峰的业绩承诺

区分，综上，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符合公司的长远规

则和发展战略。 

2、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是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行业发

展新形势、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结合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综合判断，

对募投项目进行充分分析、论证后做出的审慎决策。原募投项目“CRO

商务网络项目”是为了顺应全球新药研究外包服务行业（CRO）的发

展潮流，为公司寻找更多项目来源，进一步把业务做大做强，迅速抢

占全球 CRO 服务产业新高地，公司拟在北京、辽宁本溪、福建厦门、

广东东莞、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英国剑桥、美国马萨诸塞州基因城

八地新增 CRO 商务网络网点，以完善新药研发服务体系布局，提高公

司业务的全面性和综合性。该项目原计划以募集资金投入 12,4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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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余部分将采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解决。现基于

对 CRO 市场环境和发展趋势的了解并结合公司目前的发展情况，公司

董事会拟对原 CRO 商务网络进行重新规划，目前已计划在浙江乐清、

广东佛山新建 CRO 基地，拟在辽宁本溪、武汉光谷与园区政府进行进

一步战略合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相关公告。鉴于上述合作事宜仍处

于前期磋商阶段，具体投资的落实有待于各方进一步商榷，为避免募

集资金闲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原募投项目“CRO 商

务网络项目”尚未使用全部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具体以资金转

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变更到另一募投项目“武汉光谷生物城医

药园新药研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用于其建设新药研发服务中心和

健康医疗产业服务中心。原计划新药研发服务中心和健康医疗产业服

务中心的建设，公司拟以银行贷款方式解决，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向，用以替换另一募投项目建设中相应数额的自筹资金，亦可为公

司节省财务费用。 

原募投项目“CRO 商务网络项目”募集资金变更投向后，仍然使

用到另一募投项目中，既符合公司实际发展状况，有助于实现公司资

源的优化配置，又能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因此，该变更行为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

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向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

程序合法、有效。 

四、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后对应募集资金的安排 

1、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及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相关决议程序完成后，公司拟将

募投项目“武汉光谷生物城医药园新药研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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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 商务网络项目”尚未使用的全部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           

40,190.40 万元（具体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作为出资

投入武汉光谷亚太药业有限公司，并办理验资和工商登记手续。前述

投入的资金将全部用于“武汉光谷生物城医药园新药研发服务平台建

设项目”的实施和建设，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实施主体将采用自有资

金及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解决,该项目原建设周期相应顺延。 

2、为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公司将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

存放上述募集资金，且公司将与光谷亚太药业、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是结合项

目情况、业务发展环境，对募投项目进行充分分析、论证后作出的审

慎决策。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募集资金投向

的事项，并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和整体发展规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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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 

1、亚太药业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募集资金投

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

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2、亚太药业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募集资金投

向，是结合项目情况、业务发展环境，对募投项目进行充分分析、论

证后作出的审慎决策。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募集资

金投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3、原募投项目“CRO 商务网络项目”募集资金变更投向后，仍

然使用到另一募投项目“武汉光谷生物城医药园新药研发服务平台建

设项目”中，符合公司实际发展状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实现公司资源优化配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

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安信证券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

分募集资金投向事项无异议。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

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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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8 月 23 日 




